
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

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暨導師會議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109年 10月 23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時 30分 

會議地點：C324會議室  

主 持 人：梁主任金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蔣慧姝(碩博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莊璦綺(學士) 

出席人員：范熾文老師、紀惠英老師、蘇鈺楠老師、吳新傑老師、張志明老師 

請假人員：潘文福老師、簡梅瑩老師、陳成宏老師 

列    席： 

一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
案由一決議:109 年度系所自我評鑑報告修訂案決議會後傳送評鑑報告修改初

版，請各分項負責老師檢視，如有修改請於 6 月 30 日前回傳修改資

料，以利統整於 8月中旬上傳評鑑報告至評鑑中心。 

案由二決議:110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簡章修訂案決議維持原簡章設

定，請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委員討論選才理念和面試尺規。 

案由三決議:照案通過 109學年度各級委員改選案。 

臨時動議決議:鴿網裝置案決議:1.因4月10日系務會議決議後已陸續更換系所教

學設備，109年度系所年度設備費已不敷支應裝置費用。如要再爭

取以系所經費先行裝置鴿網，須等 110年 2月新的經費核撥，另外

校方是否仍能同意再以上述方案協助裝置，須再協調。2.會中教師

提及今年大學甄選面試時家長反映和不利招生事宜，請教師協助發

信給校方表達意見。3.評估清洗教師研究室和辦公室牆面費用，並

請廠商估價後傳送所屬教師調查清洗與否(清掃人員須於假日進入

研究室)。 

二、 主席報告: 
 1.本系執行 109年度行天宮計畫，師培生至國民小學辦理暑假營隊活動，已於 8

月 3日至 7日在吉安國小辦理完成。 

2.109學年度教師評鑑共 1位教師須接受評鑑，系網頁已連結至研發處新版教師

人才資料庫，請師長撥空於資料庫更新個人資料。 

3.本(109)學年度新生入學情形：學士班 42名(註冊率 97.6%-含 1 名保留學籍、

1名特殊生、2名僑生；另有 1名放棄學籍)；碩士班共錄取 10名，放棄學籍 1

名，實際報到 9名(3名辦理休學)；碩專班考試錄取 30名、放棄學籍 1名，實

際報到 29名；博士生 5名(甄試 2名、考試 3名，合計共 5名)。 

4.依教育部來文，110 學年度個人申請離島地區高中保送大學外加名額本系獲 1

名(金門縣)；依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(市)立師

範及教育大學保送甄試委員會因應臺東縣政府提報需求來信， 110學年度本系

獲【離島地區-臺東縣】及【排灣族語平地原住民籍】各 1名師資保送名額。 

 5.系所業務費與設備費明細：系-業務費餘額 153,190元(預算數 280,665元，動

支 127,475元)/設備費餘額 3,069元(預算數 418,681元，動支 415,612元)；

碩專班-業務費 3,031,246元、設備費 233,428 元，其中業務費餘款中尚有支

援本系研討會辦理經費 99,800元、授課老師鐘點費用(約 987,660)、講義編



撰費(90,000 元)及 109-1 創新園區教室借用費(約 80,000 元)共計約

1,257,460元未支付。 

6.謹訂於 109年 10月 24日(星期六)假花師教育學院 A109階梯教室舉辦教育政

策與行政學術研討會，請各位老師預留時間，撥冗指導與參加。 

7.110學年度研究所博、碩士班甄試招生已於 109.10.12（一）截止報名，碩士

班甄試報考人數 14名(錄取 6名)，博士班報考人數 3名(錄取 2名)。 

8.請各位老師能確實依課程之教學計畫表所訂之規劃實施，並本於各自的教學

專業依所訂之時刻授課及評量，以維學生學習權益。 

9.本系於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暨導師會議決議，研究所畢業門檻中增

列：需將其完成之學位論文經由該系統檢測結果(不包含參考書目)，須低於

20%之證明（自 110學年度入學者適用）。現依據本校 109年 9月 23日 109學

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決議，本校研究所學生自 110年 1月起畢業之碩、

博士班研究生應提交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，煩請各位師長轉知指導之研究生配

合辦理。 

10.109-1教師登錄成績系統開放時間：110 年 1 月 11 日至 1 月 27 日止。 

11.有關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學生獎懲簽核，請各位教師於 110 年 1月 1日

前完成陳核作業，以利上傳學生操行成績。 

12.依招聯會來文，有關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管道採計高中學習歷程之不當宣傳公

文內容摘錄如下： 

    (1)勿代業者轉發與招生相關的商業活動。如係業者擅用學校名義，學校應

採取適當行動究責。 

    (2)不論校內或校外單位主辦、不論公益與否，任何招生相關活動不得宣稱

可以為學生入學加分。 

三、 討論提案: 

案由一：109學年度第 2學期學士、碩士、碩專班及博士班開課案，請 審議。 

說  明：1.課務組預定 10月 19-23日開放 109-2開課課程表管理系統編輯。 

2.109-2教師開課科目表如附件一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院校課程會議審議。 

案由二：109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評量不計入科目案，請 審議。 

說  明：109-2 院基礎必修科目教育行政、學習評量、教育哲學；系核心必修科

目:教育研究法、組織行為、應用英文、教育法規、教育行政與管理寫作

II。 

決  議：提送應用英文。 

案由三：有關系所教育目標、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，請 審議。 

說  明：校課程委員會定期查覈。 

決  議：查核相符，無須修訂。 

四、 臨時動議 

五、散會 


